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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战略合作协议编号：ZK191012

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

“珠江北斗一号”汽车远程控制和监测系统

销 售 代 理 协 议 书

甲方：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

乙方：

签订日期: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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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

（以下简称乙方）,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， 自愿日达成以下市

场战略合作协议：

第一条 总则

1.1 甲方委托乙方推广销售甲方生产的“珠江北斗一号”汽车远程控制及监测系统。

乙方不得推广销售模仿、假冒甲方的产品。

1.2 协议有效期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（合同期暂定为 壹

年）。协议期满，经双方协商同意可续签。

第二条 合作佣金

2.1 乙方成功推荐车主车辆安装后，甲方给予 400 元/台（免税）作为乙方市场运营销售

佣金。

2.2 乙方佣金结算时间为每月 25 日。

第三条：双方责任与义务

3.1 乙方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自行组织实施车主推广，推进车主的安装车辆需向甲方报备，

相关车辆信息按表格填写并传给甲方相关业务管理人员（详见表格附件）。

3.2 甲方接到乙方提供的相关信息后全权负责与车主对接安装、价格洽谈等相关事宜。

3.3 甲方按市区域划分，由授权的安装点为车主提供优质的产品及售后服务。（甲方提

供给车主的产品符合出厂检测质量标准，质保期两年，质保期内非人为损坏的，免费维修或

更换）。

3.4 甲方为乙方提供市场推广过程必要的产品宣传资料及工具。

3.5 甲方免费为乙方（团队）提供产品及市场运营的相关培训。

第四条 其他

4.1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协议有效期内，甲乙双方均应认真恪守履行。协

议如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签订补充文本。

4.2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发生纠纷，甲、乙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则

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机构或法院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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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

地址：广东省佛山南海市桂城南三路 11 号 邮编：528200

电话：0757-86232800／86233089／81210268 传真：0757-81210248

法人代表：张柏成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南海桂城支行

账号：44001667249050742379

甲方授权签署人签字及盖章：

乙方：（签名）

地址： 邮编：

电话：

银行开户行

银行账号

注：以下空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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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代理人推广车辆安装“珠江北斗一号”登记表（附件）

销售代理人姓名 销售代理人电话

车主姓名 联系电话

所在区域
车辆品牌

及车型

车辆生产年份
车辆配置

(是否一键启动)

是否加装防盗

器、暗锁等
车钥匙芯片复制情况

北斗一号

购买日期

北斗一号产品编

码（条码）

安装受理点名称
受理安装

联系电话

北斗一号安装完

成时间

安装完成交付车

主签收

财务结算
接待组开具车辆

放行条


